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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，要求車商提供相關車輛資訊，以判斷車輛狀況之優劣，作為購車之參考憑據。 

三、個人資料保護法公布施行後，相關資料之公開，如與其他資料對照、結合而得識別特定個

人，將有個資法之適用，故稍有不慎即有觸法之虞，致使車商、車廠及監理機關多拒絕提

供或公開車輛相關車況資訊，以避免觸法，消費者即使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主張其相

關權利亦不可得，兩造各執一詞，致使消費糾紛不斷。 

四、綜上，中古汽車相關車況資訊是否得以公開，是否屬於個資法之規範範圍，又該等資料是

否攸關中古車買賣之交易條件及價格之重大資訊，而車況資訊之公開是否有助於消費者權

益保障以及避免消費糾紛，而得以認定為個資法所稱之公共利益而阻卻違法，個人資料保

護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究應如何適用，行政院應作出明確解釋，俾利人民遵循適用，以保護

雙方權益，共同維護交易市場秩序。 

（八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非洲國家甘比亞總統賈梅片面宣布：基於

「國家戰略利益」，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應立即切斷並馬上生

效，但仍希望與台灣人民「維持友誼」，這是在切割與中華民國

政府及台灣人民關係，我們能接受嗎？爰此，基於台灣整體「國

家戰略利益」，外交部應儘速判斷並作出正確因應作法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甘比亞總統賈梅（Yahya Jammeh）在這篇「檢討並切斷」外交關係的聲明中，基於國家戰

略利益，與台灣的斷交立即生效。 

二、甘比亞總統賈梅並進而表示說，雖然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，仍希望與台灣人民「維持

友誼」。 

（九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馬總統終於親自召開食品安全會議，並宣

示同步啟重修法工作，雖然略顯緩慢，但總算聽見民眾聲音，作

出正確回應。爰此，為期落實馬總統食安會議，政府所有相關衛

生食安部會單位，應全力配合執行馬總統食安會議決議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內政部長李鴻源面對馬總統食安會議已表示，將具體研議讓相關專長替代役男投入食安檢

查工作，其他相關部會單位已加速配合跟進。 

二、警政署長王卓鈞也表示，可比照八大行業稽查，投入人力與物力。其他地方政府也應配合


